北 京 电 影 学 院

招收攻读硕士学位自筹经费研究生协议书
 同学：
    在   2010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全国统一入学考试中， 你的成绩未达到北京电影学院公费生录取标准。但考虑到你的专业成绩比较突出，复试综合考试成绩优秀，并且由于导师的积极推荐及该研究方向有一定的社会需求，同时为实现你的求学心愿，学院招生办公室、系招生考核小组共同协商决定：录取你为 2010 年北京电影学院硕士学位自筹经费研究生。

根据国家教委[（93）教学字]16号文件精神，学院特制定“北京电影学院招收国家计划外自筹经费研究生”的有关规定：

1.自筹经费研究生属国家招生计划外生源。考生必须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总成绩不得低于国家教育部当年下达的分数线，且专业成绩及复试成绩优秀。

2.自筹经费研究生入学后同国家计划内研究生一样视为我院正式研究生。学业结束，各科成绩及格，通过学位论文（作业）答辩，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规定的学术水平者，发给国家教育部颁发的硕士学位研究生毕业证书，同时授予硕士学位。
3.自筹经费研究生同国家计划内研究生一样，自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按有关规定将档案、户口、党团关系开学报到时一并转入北京电影学院。
4.自筹经费研究生毕业后同国家计划内研究生一样，就业实行双向选择，择业后由学院统一负责派遣。
5.自筹经费研究生每年培养费22000元。所学课程同国家计划内研究生一样，统一由各系、室、部、二级学院根据该研究方向教学计划安排。
6.自筹经费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住宿费按我院后勤保障中心“关于学生公寓收费标准”规定办理。
7.自筹经费研究生在校期间不享受国家给予计划内研究生的生活补助，医疗费按国家有关规定自理。
8.自筹经费研究生同国家计划内研究生一样，应遵守“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

    如你能接受上述规定，请你在本协议书上签字。此协议一式两份，一份由学生自行保管，一份由我院研究生部存档。

学生意见并签字：                                研究生部意见：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